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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

(1999 年 12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74 号发布

根据 2020 年 11 月 2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

的决定》修订)

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鼓励台湾同胞投资，促进海峡两岸的经

济发展，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》，制定本

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台湾同胞投资是指台湾地区的公

司、企业、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作为投资者在其他省、自治区

和直辖市(以下简称大陆)的投资。

第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。

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、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受国家法

律保护，任何机关、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、损害。

第四条 国家依法鼓励台湾同胞投资。

台湾同胞投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实施细则的

规定，享受优惠待遇。

第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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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法》和本实施细则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》

和本实施细则未规定的，比照适用国家有关涉外经济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。

第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，应当与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

划相适应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导向的要求，比照适用国家

关于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。

第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用可自由兑换货币、机器设备

或者其他实物、工业产权、非专利技术等作为投资。

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用投资获得的收益进行再投资。

第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，可以依法采用下列投资形式：

(一)举办全部或者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（以下

简称台湾同胞投资企业）；

(二)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；

(三)开展补偿贸易、加工装配、合作生产；

(四)购买企业的股票、债券；

(五)购置房产；

(六)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开发经营；

(七)购买国有小型企业或者集体企业、私营企业；

(八)法律、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。

第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进行投资，需要审批的，依照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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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程序办理审批手续。

第十条 审批机关审批台湾同胞投资，应当提高办事效率，

减少管理层次，简化审批程序，做到管理制度统一、公开、透明。

第十一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规定，享受税收优惠待遇。

第十二条 投资于大陆中西部地区的台湾同胞投资项目，可

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鼓励或者适当放宽限制。

第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符合贷款原则的，可以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。

第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个人及其随行家属和台湾同胞

投资企业中的台湾同胞职工及其随行家属，可以依照国家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一定期限多次入出境

手续和相应期限的暂住手续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中的外籍职工的

入出境和暂住手续，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

第十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个人的子女和台湾同胞投资企

业中的台湾同胞职工的子女，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入大陆的

小学、中学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。

台湾同胞投资者或者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在台湾同胞投

资集中的地区，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设立台湾同胞子女学

校。经批准设立的台湾同胞子女学校应当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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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

第十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法享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。

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受国家法律保护，不受

任何机关、单位或者个人的非法干预和侵犯。

第十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在购买机器设备、原材料及辅

料等物资以及获得水、电、热、货物运输、劳务、广告、通信等

服务方面，享有与大陆其他同类企业同等的待遇。

台湾同胞投资者个人和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中的台湾同胞职

工在交通、通信、旅游、旅馆住宿等方面，享有与大陆同胞同等

的待遇。

第十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财产、工业产权、投资收

益和其他合法权益，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。

第十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依法获得的投资收益、其他合法

收入和清算后的资金，可以依法汇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。

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中的台湾同胞职工的合法收入，可以依法

汇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。

第二十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委托亲友或者他人作为其

投资的代理人，代理人应当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委托书。

第二十一条 国家机关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收费的项目和

标准，应当与大陆其他同类企业相同。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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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另立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。

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向台湾同胞投资企业摊派人力、物

力、财力，不得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进行法律、法规规定以外的

检查、罚款，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台湾同胞投资

企业参加各类培训、评比、鉴定、考核等活动。

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，有权拒绝并向政

府有关部门举报。接受举报的政府部门应当依法作出处理，并为

举报人保密。

第二十二条 国家对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国有化

和征收；在特殊情况下，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对台湾同胞

投资者的投资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实行征收，并给予相应的补偿。

补偿相当于该投资在征收决定前一刻的价值，包括从征收之日起

至支付之日止按合理利率计算的利息，并可以依法兑换外汇、汇

回台湾或者汇往境外。

第二十三条 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投资者个人及其随行

家属和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中的台湾同胞职工及其随行家属的人

身自由和人身安全。除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办理的外，不得对

台湾同胞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。

第二十四条 在台湾同胞投资企业集中的地区，可以依法成

立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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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的合法权益以及按照其章程所进行

的合法活动，受法律保护。

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台湾同胞投资提供优质、

规范、方便的服务。各级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事机构应当做好台

湾同胞投资的法律宣传与咨询、投诉受理和纠纷解决等工作。

第二十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、台湾同胞投资企业、台湾同

胞投资企业协会认为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

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照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

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第二十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与大陆的公司、企业、其他经

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发生的与投资有关的争议，当事人可以通过

协商或者调解解决。

当事人不愿协商、调解的，或者经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可以

依照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，提交中国

的仲裁机构仲裁。大陆的仲裁机构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请台

湾同胞担任仲裁员。

当事人未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，事后又未达成书面仲裁协

议的，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二十八条 台湾同胞以其设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公司、

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在大陆投资的，可以比照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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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九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